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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兼職費支給作業 
【共通性作業範例】 

項目編號 EH04 

項目名稱 兼職費支給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各機關（構）學校得在支給上限範圍內，自行核定基準支

給；超過基準者，應報經行政院核准後，始得支給。 

官等 月支數額 

簡任 3,500 

薦任 3,000 

委任 2,500 

二、基於法令規定或經權責機關核准有數個兼職者，每月最多

得領受 2 個兼職費，且總額以 17,000 元為限。 

三、單一兼任職務兼職費領受以 8,500 元為限。但兼任公司常

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以 12,750 元為限。 

四、支給對象：經權責機關核准兼任他機關下列職務之軍公教

人員：(一)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二)有關法令規定之職

務。(三)經主管院、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依權責核

定之任務編組職務。(四)於行政院 75 年 7 月 3 日台 75

人政肆字第 6379 號函規定前，已由各主管機關自行核

給，並經依該函規定清查凍結，送主管機關備查管制有案

者，仍繼續支給，俟任務編組裁撤後停止支給。  

五、支給方式： 

    (一)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及兼任公司、財 

       （社）團法人與行政法人之董事、理事、清算人、監 

        察人與監事職務者，均按月支給。 

(二)兼任職務之性質以開會型態為主者，由聘（派）兼

機關（構）學校就下列支給方式擇一辦理，擇定後

於同一任期內，除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變

更： 

1、按月支給，並由機關審酌經費負擔及實務需要等 

因素擇選支給方式： 

          (1)每月支給：法令明定開會月份或頻率者，開會 

             當月依實際出席會議次數之比率計支，未開會 

             月份照常支給。如法令未定開會月份或頻率 



EH04-2 

            者，由機關視業務或任務需要召開會議並依上 

            開規定支給兼職費。 

         (2)僅開會月份支給，並按當月實際出席會議次數 

            之比率計支。未開會月份不予支給。 

       2、按實際出席會議次數支給，每次最高 2,500 元。 

          兼職費之領受個數及每月領受總額不得超逾本表 

所定限制。 

六、不合支給兼職費之情形如下： 

  (一)兼任本機關（構）學校職務（含任務編組單位職務）。 

  (二)兼任為執行本機關（構）學校業務或執行共同業務而 

      設在上級或他機關（構）學校之任務編組職務。所稱 

      共同業務，應以組織法規或任務編組設置要點所規定 

      業務職掌之範圍認定。 

  (三)借調人員兼任本機關（構）學校及借調機關（構）學 

      校之職務。 

  (四)兼任非屬獨立建制機關(未具獨立編制、獨立預算、 

      依法設置、對外行文 4 要件)所設單位之職務。 

  (五)代理出席兼任職務之性質屬開會型態之人員。 

七、兼任或代理人員支給方式如下： 

  (一)兼任或代理人員已支給主管職務加給，如另有兼職或 

      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職務連續 10 個工作日以上 

      者，得再支給兼職費，並以 2 個為限。 

  (二)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非主管職務 

      連續 10 個工作日以上，如未支給代理酬金者，得支 

      給兼職費；如另有兼職或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職務 

      連續 10 個工作日以上者，得再支給兼職費，並以 1 

      個為限。 

八、銓敘審定薦任第 9 職等年功俸及薦任第 8 職等年功俸 4 

    級以上人員按簡任基準支給；委任第 5 職等年功俸及委 

    任第 4 職等年功俸 4 級以上人員按薦任基準支給。軍人 

    及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比照相當等級支給。 

九、人事單位依規採以下 2 種方式支給兼職費，並審核是否超

過標準 

 （一)兼職機關來函請本職機關轉發兼職人員支票 

 （二)兼職機關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於支付後函 

知兼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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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事單位審核兼職人員支領兼職費是否超過標準，如超過

通知出納單位，由出納單位向兼職人員追繳並予繳庫繳

庫。 

十一、人事單位將兼職人員支領兼職費情形確實依規造冊，並 

     審核登記兼職及兼職費領受情形。 

控制重點 一、兼職費支給對象為經權責機關核准兼任他機關下列職務之

軍公教人員：(一)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二)有關法令規

定之職務。(三)經主管院、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依

權責核定之任務編組職務。(四)於行政院 75 年 7 月 3 日

台 75 人政肆字第 6379 號函規定前，已由各主管機關自行

核給，並經依該函規定清查凍結，送主管機關備查管制有

案者，仍繼續支給，俟任務編組裁撤後停止支給。 

二、不合支給兼職費之情形如下： 

  (一)兼任本機關（構）學校職務（含任務編組單位職務）。 

  (二)兼任為執行本機關（構）學校業務或執行共同業務而 

      設在上級或他機關（構）學校之任務編組職務。所稱 

      共同業務，應以組織法規或任務編組設置要點所規定 

      業務職掌之範圍認定。 

  (三)借調人員兼任本機關（構）學校及借調機關（構）學 

      校之職務。 

  (四)兼任非屬獨立建制機關(未具獨立編制、獨立預算、 

      依法設置、對外行文 4 要件)所設單位之職務。 

  (五)代理出席兼任職務之性質屬開會型態之人員。 

三、兼任或代理人員支給方式如下： 

  (一)兼任或代理人員已支給主管職務加給，如另有兼職或 

      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職務連續 10 個工作日以上 

      者，得再支給兼職費，並以 2 個為限。 

  (二)經權責機關核准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非主管職務 

      連續 10 個工作日以上，如未支給代理酬金者，得支 

      給兼職費；如另有兼職或代理其他機關(構)學校職務 

      連續 10 個工作日以上者，得再支給兼職費，並以 1 

      個為限。 

四、兼職費支給標準上限按兼職人員本職銓敘審定等級區分

為：簡任月支數額 3,500 元、薦任 3,000 元、委任 2,500

元標準支給。 

五、銓敘審定薦任第 9 職等年功俸及薦任第 8 職等年功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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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以上人員按簡任基準支給；委任第 5 職等年功俸及委任

第 4 職等年功俸 4 級以上人員按薦任基準支給。軍人及公

立學校教育人員比照相當等級支給。 

六、軍公教人員領受超過限額部分，悉數繳庫，並由本職機關

（構）學校負追繳責任。 

七、每年分別於 3 月及 9 月 15 日前填報「公務人員兼職情形

表」逕送人事處；填報後如有異動，請於異動後 10 日內

填報，逕送人事處。 

法令依據 一、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106.10.20） 

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107.8.30） 

使用表單 兼職費支領情形調查表。 

◎表述各項法規名稱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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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兼職費支給作業 

 

 

 

 

 

 

 

 

 

 

 

 

 

 

 人事單位審核  

是否超過標準  

EH04 

審 核 得 支 給 兼 職 費

機關或學校人事單位  

1 

日 

本機關兼任其他機關  

（構）學校職務  

兼職機關採電連存帳方式
支付兼職費，並於支付後函
知兼職人員本職機關（構）
學校  
機關或學校出納管理單位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兼職機關來函請本職機關

轉發兼職人員支票  

 

機關或學校出納管理單位  

 

人事單位審核  

是否超過標準  

人事單位審
核是否超過
標準  

本職機關學校確實列

冊(附兼職費明細表) 

 

人事單位  

請兼職人員簽收並

確實列冊（附兼職費

明細表）  

人事單位  

向兼職人員追繳並予繳庫  

 

出納管理單位  

結束  

2 

日 

是 

否 否 



EH04-6 

(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兼職費支給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人事單位審核是否得支給兼職

費。 
      

二、兼職機關若採電連存帳方式支

付兼職費，並於支付後函知兼

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

是否確實列冊（附兼職費明細

表）。 

      

三、兼職機關若來函請本職機關轉

發兼職人員支票，本職機關

（構）學校是否確實列冊（附

兼職費明細表）。 

      

四、人事單位審核，如兼職費未超

過標準是否確實列冊（附兼職

費明細表），或請兼職人員簽

收支票。 

      

五、人事單位審核，如兼職費超過

標準，是否向兼職人員追繳超

出部分，並予繳庫。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

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

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

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

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